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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00000000000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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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債權人因與債務人蓋玉玲、陳建帆間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

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    主　　　　文

債權人關於債務人蓋玉玲部分之強制執行聲請駁回。

本件關於債務人陳建帆部分移送臺灣屏東地方法院。

　　理　　　　由

一、按原告之訴，原告或被告無當事人能力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駁

　　回之，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。次按強制

執行程序，除本法有規定外，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，強制

　　執行法第30條之1亦有明文。是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而債務

人無當事人能力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聲請。

二、復按強制執行之全部或一部，法院認為無管轄者，應依債權

人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，強制執行法第30

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又強制執行由

應執行之標的物所在地或應為執行行為地之法院管轄。應執

行之標的物所在地或應為執行行為地不明者，由債務人之

住、居所、公務所、事務所、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，強

制執行法第7條第1項、第2項亦有明文。

三、經查：

（一）債權人於民國115年1月29日聲請強制執行時，債務人蓋玉

玲已於114年4月25日死亡，此有其全戶戶籍資料在卷可

稽。是債權人對已無當事人能力者聲請強制執行，其情形

無從補正，依上開規定及說明，應駁回其對於債務人蓋玉

玲部分強制執行之聲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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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另債權人聲請對債務人陳建帆強制執行，惟無法查知其可

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或應為執行行為地，故請求本院調查其

勞保、郵局開戶及人壽保險投保等資料後予以執行，顯見

本件應執行之標的物所在地或應為執行行為地係屬不明，

應由其住、居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。而債務人陳建帆之戶

籍地址係設於屏東縣，此有其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稽，依

首揭條文之規定，自應由臺灣屏東地方法院管轄。茲債權

人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聲請強制執行，顯係違誤，爰依前揭

規定為移轉管轄之裁定。

三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司法

事務官提出異議，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,0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5　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執行處　司法事務官  張嘉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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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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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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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order-radius: 5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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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{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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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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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:selection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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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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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債權人因與債務人蓋玉玲、陳建帆間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    主　　　　文
債權人關於債務人蓋玉玲部分之強制執行聲請駁回。
本件關於債務人陳建帆部分移送臺灣屏東地方法院。
　　理　　　　由
一、按原告之訴，原告或被告無當事人能力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駁
　　回之，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。次按強制執行程序，除本法有規定外，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，強制
　　執行法第30條之1亦有明文。是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而債務人無當事人能力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聲請。
二、復按強制執行之全部或一部，法院認為無管轄者，應依債權人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，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又強制執行由應執行之標的物所在地或應為執行行為地之法院管轄。應執行之標的物所在地或應為執行行為地不明者，由債務人之住、居所、公務所、事務所、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，強制執行法第7條第1項、第2項亦有明文。
三、經查：
（一）債權人於民國115年1月29日聲請強制執行時，債務人蓋玉玲已於114年4月25日死亡，此有其全戶戶籍資料在卷可稽。是債權人對已無當事人能力者聲請強制執行，其情形無從補正，依上開規定及說明，應駁回其對於債務人蓋玉玲部分強制執行之聲請。
（二）另債權人聲請對債務人陳建帆強制執行，惟無法查知其可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或應為執行行為地，故請求本院調查其勞保、郵局開戶及人壽保險投保等資料後予以執行，顯見本件應執行之標的物所在地或應為執行行為地係屬不明，應由其住、居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。而債務人陳建帆之戶籍地址係設於屏東縣，此有其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稽，依首揭條文之規定，自應由臺灣屏東地方法院管轄。茲債權人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聲請強制執行，顯係違誤，爰依前揭規定為移轉管轄之裁定。
三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，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,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5　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執行處　司法事務官  張嘉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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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債權人因與債務人蓋玉玲、陳建帆間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

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    主　　　　文

債權人關於債務人蓋玉玲部分之強制執行聲請駁回。

本件關於債務人陳建帆部分移送臺灣屏東地方法院。

　　理　　　　由

一、按原告之訴，原告或被告無當事人能力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駁

　　回之，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。次按強制

    執行程序，除本法有規定外，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，強制

　　執行法第30條之1亦有明文。是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而債務

    人無當事人能力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聲請。

二、復按強制執行之全部或一部，法院認為無管轄者，應依債權

    人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，強制執行法第30

    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又強制執行由

    應執行之標的物所在地或應為執行行為地之法院管轄。應執

    行之標的物所在地或應為執行行為地不明者，由債務人之住

    、居所、公務所、事務所、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，強制

    執行法第7條第1項、第2項亦有明文。

三、經查：

（一）債權人於民國115年1月29日聲請強制執行時，債務人蓋玉

      玲已於114年4月25日死亡，此有其全戶戶籍資料在卷可稽

      。是債權人對已無當事人能力者聲請強制執行，其情形無

      從補正，依上開規定及說明，應駁回其對於債務人蓋玉玲

      部分強制執行之聲請。

（二）另債權人聲請對債務人陳建帆強制執行，惟無法查知其可

      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或應為執行行為地，故請求本院調查其

      勞保、郵局開戶及人壽保險投保等資料後予以執行，顯見

      本件應執行之標的物所在地或應為執行行為地係屬不明，

      應由其住、居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。而債務人陳建帆之戶

      籍地址係設於屏東縣，此有其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稽，依

      首揭條文之規定，自應由臺灣屏東地方法院管轄。茲債權

      人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聲請強制執行，顯係違誤，爰依前揭

      規定為移轉管轄之裁定。

三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司法

    事務官提出異議，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,0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5　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執行處　司法事務官  張嘉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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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債權人因與債務人蓋玉玲、陳建帆間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    主　　　　文

債權人關於債務人蓋玉玲部分之強制執行聲請駁回。

本件關於債務人陳建帆部分移送臺灣屏東地方法院。

　　理　　　　由

一、按原告之訴，原告或被告無當事人能力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駁

　　回之，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。次按強制執行程序，除本法有規定外，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，強制

　　執行法第30條之1亦有明文。是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而債務人無當事人能力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聲請。

二、復按強制執行之全部或一部，法院認為無管轄者，應依債權人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，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又強制執行由應執行之標的物所在地或應為執行行為地之法院管轄。應執行之標的物所在地或應為執行行為地不明者，由債務人之住、居所、公務所、事務所、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，強制執行法第7條第1項、第2項亦有明文。

三、經查：

（一）債權人於民國115年1月29日聲請強制執行時，債務人蓋玉玲已於114年4月25日死亡，此有其全戶戶籍資料在卷可稽。是債權人對已無當事人能力者聲請強制執行，其情形無從補正，依上開規定及說明，應駁回其對於債務人蓋玉玲部分強制執行之聲請。

（二）另債權人聲請對債務人陳建帆強制執行，惟無法查知其可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或應為執行行為地，故請求本院調查其勞保、郵局開戶及人壽保險投保等資料後予以執行，顯見本件應執行之標的物所在地或應為執行行為地係屬不明，應由其住、居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。而債務人陳建帆之戶籍地址係設於屏東縣，此有其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稽，依首揭條文之規定，自應由臺灣屏東地方法院管轄。茲債權人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聲請強制執行，顯係違誤，爰依前揭規定為移轉管轄之裁定。

三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，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,0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5　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執行處　司法事務官  張嘉崴



